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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蒂德曼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非难源于他本人在计算举例过程中没有严格地按照数学的规定提供全部的解，以及他本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的流于表面的理解。“价值总量”与“生产价格总量”只是同一个数量的不同表现方式，它们不可能不相等；而总剩余价值量等于总利润，则是劳动价值理论关于利润的定义式，这两个量也不可能不相等。从而，价值转形理论的数学难题只是一个伪问题，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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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蒂德曼的非难

关于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转形理论，斯蒂德曼继庞巴维克、斯拉法等人之后提出了非难，为此，他举例如下
：

假设有两种不同的生产过程联合生产商品1和商品2，其生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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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明1单位劳动在正常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时，每一生产过程的商品的投入量和产出量。

假设每6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组合包括3单位商品1和5单位商品2。再设1单位商品1和1单位商品2所支配的劳动的价格分别是p1和p2，统一的利润率是r。由上表可知，下列关系式必定成立：


[image: image2.wmf]ï

î

ï

í

ì

=

+

+

=

+

+

+

=

+

+

6

p

5

p

3

p

12

p

3

1

p

10

r)

1

(

p

p

6

1

p

5

r)

1

(

2

1

2

1

2

2

1

1

                    (1)

解此方程组斯蒂德曼得出：

r=20%, p1=1/3, p2=1

这里利润率和所有价格都是正的。

再设1单位商品1的价值量和1单位商品2的价值量分别是l1和l2，则由上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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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解得：

l1=-1, l2=2.

可见，对商品1，尽管它的利润率和价格都是正的，但包含在其中的劳动量所决定的价值却是负的。若雇佣6单位的劳动，其中5单位用于第一个过程，1单位用于第二个过程，则从净产品（8个单位商品1加上7个单位商品2）扣除工资商品（3个单位商品1加上5个单位商品2）之后，剩下的就是剩余产品（5个单位商品1加上2个单位商品2）。则“劳动力的价值”V和“剩余价值”S可计算如下：

V=3(((1)+5(2=7

S=5(((1)+2(2=(1

V+S=6

这样剩余价值是负的，同时利润率是正的。

斯蒂德曼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冗余的，而且也是自相矛盾的。
二、斯蒂德曼的计算问题

对于斯蒂德曼的非难，丁堡骏认为，商品1不应当同时出现在生产过程1的投入方和产出方。而白暴力则指出，在第一个生产过程中，1单位活劳动的纯产品是1单位商品1和1单位商品2；在第二个生产过程中，1单位活劳动的纯产品是3单位商品1和2单位商品2。非常明显，社会将选择第二个生产过程，而不会两个生产过程同时存在并进行全面交换。

但是，这两个批评都没有抓住斯蒂德曼非难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的实质，没有正面面对斯蒂德曼的非难，是对斯蒂德曼的非难某种回避。

斯蒂德曼的关键计算问题之一，是其计算存在着漏洞。他所列举的方程组(1)实际上有两组解。除了他列出来的那组解外，还有一组解为：

r=1/60, p1= (12/19, p2=30/19

在这里，利润率是正的，而商品1的价格是负的。

斯蒂德曼并没有充足的理由抛弃这组解。实际上，若现实世界中的一般利润率为1/60，则商品1的价格只能是负的。所以，斯蒂德曼要想抛弃这第二组解，必然事先假定一般利润率为20%，而不能任由方程组来求解。这意味着斯蒂德曼的那组解存在能否实现的现实问题。在斯蒂德曼的举例中，商品1和商品2的价格与利润率是同时决定的，但在现实世界里，价格与利润率并不是同时决定的。

斯蒂德曼的另一个关键的计算问题，则在于他的举例完全是他自己任意设定的。试想，假如我们设定如下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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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蒂德曼的计算方式，要想使利润率非负，商品3的价格和价值都只是负的。他一定认为上述生产过程3是不可能的，属于举例不当。那么，同样地，只要我们将前面的过程1和过程2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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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按照斯蒂德曼的计算方法，我们有

l1=l2=1/3.

均为正值，从而剩余价值为正。但是，这两个商品的价格和利润率仍存在负数解，即我们有如下两组商品价格和利润率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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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斯蒂德曼的计算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上述两组中的任何一个。这表明，如果斯蒂德曼认为我们列举的过程3属于举例不当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斯蒂德曼是举例不当。

    三、斯蒂德曼所想不到的

但是，会令斯蒂德曼想不到的是，过程3并不是我们举例不当，而是完全有可能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过程。例如，设商品3为粮食，我们注意到，有人将陈化粮加工成普通粮食销售，显然这个加工过程中粮食会有所损耗而导致产出的粮食数量少于投入的粮食数量。再如，设商品3为某种集贸市场中的蔬菜，我们注意到，销售某种蔬菜的摊贩们会掰掉最外面一层失去了水分而干枯的叶片，这个过程同样会导致蔬菜的份量下降。

过程3的存在充分表明，作为投入的商品，其单位商品的价值是在上一个生产过程中决定的，并不是与本次生产过程中产出的同类商品的单位价值同时决定的。从而上一个生产过程与本次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同一商品的单位商品价值含量完全可以不同。而斯蒂德曼的计算方法所表现出的关于它们一定相同的隐含假定是成问题的。

或许，有人会说，斯蒂德曼考虑的是一个单位商品价值不变的生产过程。那么，斯蒂德曼就需要证明他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单位商品价值不变的生产过程，而不是任意设定一个生产过程，然后隐含地假定该生产过程是单位商品价值不变的，从而，他所导出的矛盾只是他自己不当的隐含假定所造成的，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转形理论无关。

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斯蒂德曼所举例的生产过程并不是一个单位商品价值不变的生产过程。

设在投入时1单位商品1的价值量和1单位商品2的价值量分别为a 和b，且a和b均大于零。记过程1和过程2产出的1单位商品1的价值量和1单位商品2的价值量分别是l1和l2，则根据斯蒂德曼关于生产过程的设定，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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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为1单位劳动中包括的剩余价值。

由此，我们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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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m=0时，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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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斯蒂德曼列举的联合生产过程是一个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的生产过程。

接下来，我们在方程组(4)中象斯蒂德曼在方程组(2)中所强行规定的那样，令l1=a和l2=b，则我们将得到

2a+b=0
显然，上述等式是不可能在a和b同时大于零的情况下成立的。换句话说，只要作为投入品的商品1和商品2的单位商品价值是同时大于零的，那么斯蒂德曼的联合生产过程就不可能是一个单位商品价值不变的生产过程。

可见，斯蒂德曼在方程组(2)中所隐含的单位商品价值不变的规定即l1=a和l2=b，是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规定的，因此，他从方程组(2)推出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只是他自己错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转形理论不应当替斯蒂德曼的错误背黑锅。

四、价值转形理论的数学难题可以休矣

价值转形理论的数学难题被设定为要用数学方法证明两个命题即“价值总量等于生产价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利润总量”的同时成立。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数学论证，以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有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数学工具的运用是有其前提条件和局限性的。任何运用数学工具试图证明上述两个命题同时成立的做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也就是说，在这些证明过程的数学局限之外，上述两个命题同时成立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其实，所有的困难都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急于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进行辩护，而忽略了对斯蒂德曼的计算过程进行严谨的检查，从而错误地接受了斯蒂德曼等人在计算过程中所隐含的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错误理解。于是，只好在承认其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寻求其它途径来否定斯蒂德曼等人的结论。其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不仅十分被动，而且也不可能找到最为正确的途径。

实际上，在现代西方金融学中有两个命题的同时成立是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加以证明的。那就是“企业的资产总量等于其负债总量加上所有者权益总量”和“企业的总利润等于企业的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前一命题表明资本的来源总量与资本的使用总量是同一个数量即企业的资本总量的不同表现方式，因而它们自然要相等。而后一命题则是现代西方金融学关于利润的定义式，也无须证明。

事实上，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中的两个命题与现代西方金融学中的上述两个命题是类似的，其同时成立也是无须证明的。“价值总量”与“生产价格总量”只是同一个数量的不同表现方式，前者表明全社会的商品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后者表明这些商品的劳动过程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而，它们不可能不相等。而总剩余价值量等于总利润，也仅仅是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它是劳动价值理论关于利润的定义式，从而这两个量也不可能不相等。

因此，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中这两个命题的同时成立无须任何数学上的证明，反而是在数学上计算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的出发点，而计算依据则是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

进一步地，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一般利润率规律的一个前提是资本的流动不受阻碍，而当代世界早已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方面是大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中小资本也越来越难以进入大资本所垄断的领域。从而一般利润率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如果我们还在纠缠价值转形理论的所谓数学难题，将使我们失去对当代世界的现实规律加以把握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

总之，根据本文的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价值转形理论的数学难题可以休矣，它实际上只是一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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